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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082-第 5屆公益彩券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與電腦型彩券經銷商共同銷售處所申請表 A1.1 

第 5 屆公益彩券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與電腦型彩券經銷商共同銷售處所 

申請表 

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證號 經銷商姓名 

  

申請與電腦型彩券經銷商（證號：          經銷商姓名：         ）共同銷售處所。 

【申請共同銷售處所應遵守以下相關規定】 

一、 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以下稱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與電腦型彩券經銷商註銷共同銷售處所未

逾 3個月，不得再次申請與同 1位電腦型彩券經銷商共同銷售處所。 

二、 經銷商應遵守「第五屆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以下稱本要點）相關規定，摘要重點如下，餘

請參閱「第五屆公益彩券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合約書」或台灣彩券官網公告： 

第四章  共同銷售處所管理 

三十七、 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如與電腦型彩券經銷商共同使用銷售處所時，須共同向本行或受委託機構

登記，註銷時亦同。 

每一位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僅可與一位電腦型彩券經銷商申請共同銷售處所。 

每一位電腦型彩券經銷商與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共同銷售處所之人數，至多不得超過六位，超過

六位者，本行或受委託機構將不予登記。 

共同銷售處所之經銷商，由本行登記管理，如有違規或違法行為，與該違規或違法行為有關之

經銷商均負連帶責任。 

三十八、 共同銷售處所之費用分擔，由經銷商本於自由意願、誠實信用及契約自由原則自行訂定。 

三十九、 立即型彩券經銷商及其代理人於共同銷售處所銷售彩券時，應明示經銷證及識別證。 

前項共同銷售處所經銷商僅得陳列及銷售該共同銷售處所立即型彩券經銷商批購之彩券。 

立即型彩券經銷商本人及代理人如均不在銷售處所，或經銷商本人於銷售處所外之地區銷售

時，共同銷售處所不得陳列及銷售該立即型彩券經銷商批購之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 

立即型彩券經銷商之代理人不得於共同銷售處所以外之地點代理經銷商銷售彩券。 

 

三、 立即型彩券經銷商註銷共同銷售處所後，立即型彩券經銷商所申請之代理人將一併註銷其代理人資格。 

四、 電腦型彩券經銷商同意共同銷售處所立即型彩券經銷商所申請並經登記之代理人，亦得於共同銷售處所

內銷售立即型彩券。 

五、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核准本次申請與否之權利。 

 

此致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型彩券及立即型彩券經銷商簽名或蓋章（原

簽約印章）： 

 

電腦型彩券經銷商簽名或蓋章（原簽約印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如未填寫則以台灣彩券收件日期為主 

 
客服主管覆核 客服經辦 

  


